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垣曲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垣政办发〔2022〕34 号

垣曲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垣曲县水资源管理专项整治行动

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直有关单位：

《垣曲县水资源管理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》已经县政府同

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垣曲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 年 10 月 25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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垣曲县水资源管理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“节水优先、空间均衡、系统治理、两手发

力”新时期治水思路和习近平总书记“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、从

严从细管好水资源”重要工作指示，根据《水利部关于印发取用

水管理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》（水资管〔2020〕79 号）精

神，省、市关于水资源管理有关要求，结合全县黄河流域生态保

护和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会议精神，为推动整治全县各级各类水

资源管理问题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水资源管理现状和存在问题

（一）垣曲县水资源现状

垣曲县属暖温带、半干旱、半湿润大陆性气候。全年受季风

活动影响，四季分明。境内主要河流包括亳清河、允西河、西阳

河、板涧河、五福涧河（清水河）等五条黄河一级支流，全县多

年平均年降水量为 665.1 毫米，多年平均年水资源量为 18633 万

立方米。垣曲县水资源量在运城市属于较为丰富地区，但水工程

较少，水资源开发程度低，可利用量少，2020 年水资源总可利

用量仅为 5637 万立方米。

近年来，在县委、县政府的领导下，垣曲县水资源管理通过

开展节水控水、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、取用水审批管理、

涉水法规宣传、水行政执法等工作，在近年来全市最严格水资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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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制度考核工作中，均取得了优秀等级的考核评价结果。2021

年水利部第四批全国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工作也顺利通过

省级验收，全县的取用水环境和秩序总体向好。

（二）水资源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

一是存在无证取水的问题。由于个别取水户法律法规意识淡

薄，临近水源取水方便，取水地点隐蔽偏远，监管不及时不到位，

全县范围内特别是偏远地区仍存在未经许可无证取水的问题。

二是农村取用水计量设施覆盖不全面的问题。农村取用水项

目实施单位多，事业改革后乡镇水管站撤销后水资源监管力度减

弱，仅靠水利部门监管难度大，存在农村部分取水工程未按照规

定安装计量设施的问题，造成农村水资源水量统计不全面。

三是一些未经批准的临时性取用水问题较为集中和突出。夏

季临时洗车行业众多，由于取水户多为周边村民、下岗人员，取

水临时性、季节性、人员变换、取水水源的随意性大，无照经营、

无证取水行为较为突出。

四是公共供水管网内取用水存在分类计量不准确的行为。城

市供水由住建部门实施和管理，水资源监管需跨部门监管，一些

老旧小区不能做到一户一表，部分含洗浴功能的宾馆、酒店取用

自来水时未做到分类计量，造成水资源税代缴时居民和非居民用

水分类不清、收缴不准。

五是未经许可擅自改变取水许可规定的问题。存在部分取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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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违规超计划取水、不按时缴纳水资源税、将取水许可规定的灌

溉农用水改变取水用途转供商业、工业的问题。

二、整治原则和目标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持“以

水定城、以水定产、以水定地、以水定人”治水原则，深入推动

我县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，筑牢生态安全屏障重大政

治责任。此次专项行动以整治违规取用地表、地下水为重点，通

过排查问题、整改提升、强化管理、建章立制、加大执法等措施，

依法规范取用水行为，压实水资源管理责任，坚决遏制违法开发

利用水资源多发势头，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，推动全县水资源开

发利用秩序明显好转，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水保障。

三、问题分类和职责分工

（一）无证取水问题：每天取水超过三立方以上规模的未取

得营业执照、取水许可擅自取水（工业、农业生产生活、养殖业、

建筑业、洗浴洗车）或未经批准开始建设取水工程（管道、渠道、

凿井）等问题。

（责任单位：水利局、农业农村局、住建局、畜牧发展中心、

市场监管局、各乡[镇]人民政府）

（二）未按取水许可规定条件取用水的问题：取水许可证逾

期未办理延续、取水户擅自改变取水地点和用途、超许可超计划

超定额取水等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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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责任单位：水利局、行政审批局、各乡[镇]人民政府）

（三）未按规定安装计量设施或计量设施不准确问题：取水

单位未安装检测合格的计量设施、设施运行不正常且未进行修复

更换、未定期校核等问题。

（责任单位：水利局）

（四）公共供水管网内违规取用水问题：重点对公共供水管

网内未按照取水用途分类计量、分类代征水资源税、擅自进行生

活水转工业、商业等问题。

（责任单位：住建局）

（五）未按规定和标准缴纳水资源税问题：未按照规定限期

纳税、未按照标准足额纳税、超计划超定额取水等问题。

（责任单位：税务局、水利局）

（六）其他违反取水许可监督管理规定的取用水行为：未执

行河流生态基本流量要求、未取得取水许可擅自使用农用电价、

节水措施不到位、不执行水资源统一调度配置、未经许可擅自凿

井使用地热源、水源地水质及保护区范围内环境等问题。

（责任单位：水利局、生态环境局、供电公司）

四、整治步骤

2022 年 11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，开展全县范围内

水资源管理专项整治行动。由水利局牵头，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

和各相关部门根据分类进行问题排查，建立问题清单，在规定期

限内逐一进行整改。通过此次专项整治，全县取用水秩序公正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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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、合理规范、明显好转。

（一）排查摸底阶段（11 月 1 日--11 月 30 日）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和责任单位按照责任分工，在各自领域

开展排查摸底。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重点对农村无证取水、违规

转供水等问题及现有取水设施（工程）使用情况进行排查摸底并

填报附件 1；农业农村局对农村高标准农田、小型农田水利基本

设施和农村合作社取用水问题进行排查摸底，填报附件 1；住建

局对建筑工地擅自取用地下水问题排查，填报附件 3，对城市公

共管网内分类计量不准确取用水问题进行排查，填报附件 2；水

利局对取用水规模以上企业无证取水、计量设施、河道基流量、

节水、违规取水等问题进行排查摸底并填报附件 3；税务局对水

资源税收缴方面的问题进行排查摸底，填报附件 3；畜牧发展中

心对全县规模以上养殖户取用水方面进行排查，填报附件 4；行

政审批、市场监管、生态环境、电力等部门根据问题分类和职责

分工，对各自领域排查摸底并填报附件 3。

（二）集中整治阶段（12 月 1 日--12 月 31 日）

根据排查摸底结果，由水利和行政审批部门联合对问题进行

复核，认定保留类、退出类、整改类分类清单，依法依规分类施

策推进整治。无证取水类问题，符合取水规范要求的由取水单位

上级管理部门牵头在整治阶段完成取水许可补办工作；不符合取

水要求的退出类问题由水利局联合主管单位封停取水设施；整改

类问题由水利局牵头联合主管单位依据法律法规，纠正错误行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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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集中整治阶段整改到位。

（三）巩固提升阶段（2023 年 1 月 1 日--2 月 28 日）

各责任部门要以此次专项整治行动为契机，针对易出现问题

的领域，结合整改，及时出台相关工作制度和措施，建立各领域

监管水资源工作的长效机制。2023 年 2 月 10 日前，向领导小组

办公室报告任务工作总结和成果、措施，巩固专项整治成果，确

保全县水资源管理工作长期、稳定、规范、高效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。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县直各有关部

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切

实提高政治站位，深刻领会开展水资源管理专项整治的重要性和

紧迫性，加快全县生态环境领域各级各类涉水问题整改进度，推

动全县生态环境进一步向好发展。

（二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水资源管理专项整治行动是加强全县

水资源管理的重要举措，是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

先行区的具体行动，县政府成立由分管副县长为组长，政府办副

主任、水利局局长为副组长，住建、农业、税务、电力、水利、

生态环境、行政审批、市场监管、畜牧发展中心等部门和各乡镇

分管副职为成员的水资源管理专项整治领导小组。领导小组下设

办公室，办公室主任由水利局局长兼任。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县直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对专项整

治行动的组织领导，周密安排部署，责成专人牵头成立工作专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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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方案职责分工，在规定期限内全力抓好各类违规取用水整治

工作。

（三）强化联动配合。各级行业主管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，

紧盯问题抓整改抓整治，水利、生态环境、市场监管、住建、税

务、电力等部门要加强沟通协调，强化信息共享，加大联动执法

力度，建立完善案件移送和衔接机制，合力推动专项整治行动有

序开展。

（四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各有关部门要

强化专项整治行动的宣传动员，采取政府网站、微博、微信等多

种方式，加大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地下水管理条例》《山

西省水资源管理条例》等涉水法律法规的宣传，引导广大取水户

和社会公众提高水资源利用、节约和保护意识，努力营造全社会

节水、护水的浓厚范围。

（五）强化督导问责。各部门按照各自领域及职责分工开展

整治活动，每月月底前报当月活动进展情况，2023 年 2 月 10 日

前将整治活动总结报领导小组办公室，县政府将对各乡（镇）人

民政府、县直有关部门开展工作督导，并根据工作开展情况召开

督导推进会，通报进展、协调进度，确保整治工作取得实效。

附件：1.垣曲县农村取用水口取用水情况登记表

2.垣曲县城市公共供水管网取用水问题排查登记

3.水资源管理专项整治问题排查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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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垣曲县规模以上养殖户取用水问题排查登记表

5.水资源管理专项整治任务政策解读及分工细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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